
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6 年度飞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项目 

 

 

政 

府 

采 

购 

合 

同 

 
 

 

 

 

 

 

 

 

 

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6 年度飞机防

治林业有害生物项目合同 

 

甲方：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采购人） 

乙方：河南硕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供应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互恵互利原则,结合双方实际，协

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供双方共同格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为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指定区域提供直

升机防治服务。 

第二条 作业区域 

“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6 年度飞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项

目”项目采取直升机喷药防治12 万亩次森林面积，飞防区域为：县域

内主要廊道、河道、重点村庄等美国白蛾和杨树食叶害虫高发区3万

亩次；乐山林场、瓦岗镇、三里河街道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4万亩

次；竹沟镇、瓦岗镇、三里河街道栎类食叶害虫常发区5万亩次，每

次病虫害防治作业面积6万亩，分两轮飞机作业实施。共需实施飞机

防治作业面 12万亩次。 

第三条 作业时间与期限 

防治作业时间：初定第一轮实施时间为2026 年 6 月中下旬；第二

轮实施时间为2026 年 7 月下旬或者8 月上旬，根据天气情况适时防治

作业，每轮作业不超过3 天。 乙方按照甲方通知的作业时间实施作业。

甲方通知乙方的方式包括书面、口头或其他方式，以甲方相关记载为

准。除非天气不适宜作业及空域特殊管制等不可抗力原因外，每轮次

乙方应在甲方通知作业之日起3日内完成作业。 

第四条 作业要求 



采用药剂为：8%高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剂（登记天牛），4.9%甲

维·虱螨脲微囊悬浮-悬浮剂（登记美国白蛾）和 10%阿维·除虫脲悬

浮剂（登记美国白蛾），喷洒药量不少于260 克/亩，防治美国白蛾和

杨树食叶害虫药剂 40克/亩，防治天牛药剂 40克/亩；沉降剂为尿素

每亩10 克。至少配备2 名具有相关航空设备操控证书的飞行设备操控

员；在飞防条件允许情况下，服从采购方安排，不得无故拖延作业；

完全按照采购方划定的区域准确飞行；操作人员应持有培训合格的操

作证并提供相应的证件，操作人员能够掌握与直升机相关的法律法规

知识、安全飞行常识、基本操作技能。供应商提供 2架载重200kg 以

上直升机并提供单架的型号、有效载重量(提供购机发票或其它证明材

料原件扫描件均可)。载重量超过200 公斤的直升机，飞行高度、速度

和喷洒幅度按国家推荐标准执行。飞防作业前，编制飞防作业设计，

确定飞防线路、飞防面积。飞行员在熟悉地形地貌情况人员的带领下

深入飞防现场，掌握飞防区及周围的地形、地物及净空条件等。飞行

作业时尽量降低飞行高度，确保防治效果。建立完善的台账记录、航

迹图、起降架次等资料。  

第五条服务价款与支付 

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价款为小写：892700.00 元（大写：捌拾

玖万贰仟柒佰圆整）。该价款为乙方完成飞防作业的包干价格，包括

乙方飞机服务费用、农药费用、地勤服务、起降点场地费用、油料费

用、运输费用、人员工资、管理费用、保险费及该项目包含税金。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其他责任 

除本合同对甲方责任已有约定的外，甲方还具有下列责任： 

1.确定乙方飞机作业时间并通知乙方。如作业时间变动需提前 3

日通知乙方；  

2.协助乙方制定飞防作业计划和方案，绘制作业区域图和架次作

业范围的具体坐标； 

3.确定为乙方提供的药剂名称、含量和数量，在药品供应单上签

字认可； 



4.根据乙方要求，在飞防作业前协助乙方开展地面巡查； 

5.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乙方飞防作业，并协助机组做好飞机临

时起降点的安全管控工作； 

6.为乙方飞防协调水源，保障飞防取水； 

7.监督管理乙方飞防情况，检查飞防作业质量，调查飞防效果，

及时通报乙方； 

8.向乙方提供飞防作业的相关政府函件和任务信息； 

9.指导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做好药物配比，由乙方技术人员加注。 

除本合同对乙方责任已有约定的外，乙方还具有下列责任： 

1.按照甲方通知作业，确保组织2 架直升机和人员开展飞防作业，

在规定作业期限内完成作业任务。若天气不适宜作业及空域特殊管制

等不可抗力原因外,需提供相关气象资料等证明给甲方后顺延作业期

限； 

2.负责飞防作业的相关空域的审批； 

3.提供飞防油料及其运输车辆和地勤人员及其费用，包括作业人

员食宿费用，独立承担安全事故责任； 

4.保证选派的作业机组人员具有相关资质或证照，具有山区飞防

作业经验。乙方负责承担作业安全一切事故责任； 

5.加强对机组人员的管理，加强政治思想、安全作业教育与培训，

确保安全作业； 

6.根据甲方作业地点及 GPS 坐标资料做好坐标点输入、路线规划

等准备工作，空中视察飞行区域，做好地面检查、地形巡查工作，准

确掌握飞行区内的地形、地貌、高大建筑物、养殖场等，特别是各类

空中线缆和作业区的环境气候条件，准确掌握作业区的各种基本情况。

向甲方提供喷洒航带、飞行轨迹、作业时间等相关证明材料； 

7.在甲方指定的飞防作业区域作业，向甲方提供作业航迹图，独

立承担偏离作业区域的法律后果； 

8.在飞防作业前和飞防作业结束后，向甲方报告作业前的各项准

备情况和作业任务完成情况； 



9.在飞防作业期间自愿作为甲方当地公共安全应急队伍成员，在

突发公共安全应急事件时自愿服从当地主管部门命令。 

第七条 其他条款 

乙方协助甲方制定飞防作业设计方案，绘制作业区域图，并在飞

防区域图上进行标注，注明作业范围的具体坐标。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任意一方无故单方解除本合同的，赔

偿对方违约金2万元；对方因其违约遭受的损失大于违约金的，违约

方还应当赔偿超过部分的经济损失； 

2.乙方作业质量不符合要求的，自行承担飞行费用，并重新作业。

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赔偿甲方损失； 

3.乙方未在作业期限内完成作业的，逾期每日赔偿甲方违约金

5000 元。 

第十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理解或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章生效。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具

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电话：                      电话：15378738988 

开户行：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淇县支行 

户  名：                    户  名：河南硕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                    账  号：16445101040020934 

 

2026 年 5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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